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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学生就读基督书院宗教研习课程作业办法 
民国 104 年 5 月 21 日本校 103 学年度第八次行政会议通过 

民国 106 年 10 月 12 日本校 106 学年度第三次行政会议修正通过 

民国 107 年 3 月 22 日本校 106 学年度第六次行政会议修正通过 

 

第 一 条 为使中国大陆学生到基督书院修读宗教研习课程相关行政事项之处理有所遵循，

特依据「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专业

交流在线申请须知」，及本校各相关办公室之行政权责，制定本作业办法。 

 

第 二 条 本校各部门涉及大陆学生就读宗教研习课程相关之权责概述如下： 

一、教务处 

(一)负责大陆学生招生办法及简章之制订 

(二)办理大陆学生入学之试务工作 

(三)负责大陆学生之学籍管理工作 

(四)负责大陆学生之成绩管理工作 

(五)负责提供学杂费数据 

二、学务暨福音事工处 

(一)负责大陆学生在校生活及课余活动之管理 

(二)负责大陆学生灵命栽培 

(三)负责统筹大陆学生入境及离境日期之协调与通报 

三、总务处 

(一)负责按时申报年度消防安全检查作业 

(二)负责收缴大陆学生之学杂费 

四、人事暨行政室 

(一)负责向新北市政府申报法人相关之收支报告 

(二)负责更新法人年度资料及提报团体申办资料 

(三)代表法人担任大陆学生入台的法定保证人，并履行保证人之职责 

(四)负责向政府相关部门申办大陆学生之入台许可 

(五)负责转发入台许可证给获得申请的大陆学生 

(六)负责向大陆学生倡导相关的法令规章 

(七)负责掌握大陆学生的在台动态 

五、公共事务室 

(一)负责向大陆地区推广及招生 

(二)负责搜集大陆学生申报所需之资料：相片、身分证复印件、护照复印

件、三个月内的教会职务证明正本、入台许可证申请表 

(三)负责填报大陆学生之个人资料 

(四)负责协助大陆学生从香港转机来台 

六、会计室 

(一)负责大陆学生就学相关之帐务工作 

(二)负责财团法人会计年度查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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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督教博雅学系及各主修 

(一)负责提供学系及各主修之简介数据供推广之用 

(二)负责相关课程之教导 

(三)负责与课程相关之各类学习活动之督导 

 

第 三 条 总务处按时完成消防安全检查后，将核可之公文复印件送交人事暨行政室备用。 

 

第 四 条 人事暨行政室于六月底以前向新北市政府陈报相关之收支报告，以便于七月底

之前取得新北市政府的核备公文。 

 

第 五 条 旧生之续读申请，由教务处在七月中旬，填具「中国大陆学生继续修读基督书

院宗教研习课程旧生名册」（如附件一，以下称旧生名册），送会各相关之行政

部门，于七月底之前呈校长核准。 

 

第 六 条 旧生入台证之申请作业程序如下： 

一、自八月一日起，由人事暨行政室负责上传法人年度资料（法人登记证书、

上一年度收支报告经新北市政府备查之公函复印件、一年内消防安全设备

定期检修合格证明文件复印件、财团法人与基督书院之隶属关系证明）到

移民署的在线申请作业平台。 

二、公共事务室依据旧生名册，依年级及入台日期分批建立申请团别。 

三、人事暨行政室上传各团所需之团体文件（委托书、保证书、活动计划及每

周课程表、最近一次申请外籍人士来本校研修宗教课程经新北市政府同意

之公函复印件）到移民署的在线申请作业平台。 

四、公共事务室输入大陆学生的个人资料（合乎移民署规定的彩色相片电子文

件、身分证彩色电子文件、三个月内的教会职务证明正本彩色电子文件）

到移民署的在线申请作业平台。 

五、公共事务室在八月七日前，须完成旧生的个人资料输入，人事暨行政室复

核名册之后，在三个工作日内，向移民署提出逐次加签的入台申请。 

六、人事暨行政室先行借支旧生的申请费用，俟移民署完成审核后，由人事暨

行政室在线缴纳旧生的申请费用。 

七、大陆学生须于八月廿日之前缴清下一学期之学杂费，会计室将缴费情形通

知人事暨行政室。 

八、人事暨行政室负责将核发之入台许可证电子档案，以在线传送方式在八月

卅一日之前寄送给已缴清学杂费的大陆旧生。 

 

第 七 条 下一学年度新生的报名资料连同申请入台证所需之各项文件（合乎移民署规定

的彩色相片电子文件、身分证彩色电子文件、三个月内的教会职务证明正本），

以及个人的电邮信箱，最迟必须于八月一日前，由公共事务室收齐，并确认资

料的正确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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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条 下一学年度新生名单最迟须在八月五日之前发榜确认，由教务处填具「中国大

陆学生入学就读基督书院宗教研习课程新生名册」（如附件二，以下称新生名册），

以最速件送会各相关之行政部门，于八月七日之前呈校长核准。 

 

第 九 条 新生入台证之申请作业程序如下： 

一、公共事务室依据新生名册，建立申请团别。 

二、人事暨行政室上传该团所需之团体文件（委托书、保证书、活动计划及每

周课程表、最近一次申请外籍人士来本校研修宗教课程经新北市政府同意

之公函复印件）到移民署的在线申请作业平台。 

三、公共事务室输入大陆学生的个人资料（合乎移民署规定的彩色相片电子文

件、身分证彩色电子文件、教会职务证明彩色电子文件）到移民署的在线

申请作业平台。 

四、公共事务室在八月七日前，须完成新生的个人资料输入，人事暨行政室复

核名册之后，在三个工作日内，向移民署提出逐次加签的入台申请。 

五、人事暨行政室先行借支新生的申请费用，俟移民署完成审核后，由人事暨

行政室在线缴纳新生的申请费用。 

六、大陆新生须于八月廿日之前缴清下一学期之学杂费，会计室将缴费情形通

知人事暨行政室。 

七、人事暨行政室负责将核发之入台许可证电子档案，以在线传送方式在八月

卅一日之前寄送给已缴清学杂费的大陆新生或是本校负责的同工。 

 

第 十 条 公共事务室得视需要前往香港及大陆协助大陆学生自香港转机来台。 

 

第 十一 条 大陆学生必须依学务处通知的日期抵台，不得擅自变更。 

 

第 十二 条 若是因个人重大或紧急因素无法于预定日期抵台，必须事先以电邮通知学务处，

经学务处签奉核准后，由人事暨行政室在其入台前，向移民署提出行程变更申

请。 

若非因重大或紧急因素，而是基于个人行程安排等其他因素，自行选择入境日

期，应酌收作业费新台币五千元整。 

若是于应入境日期未入境，且未经校方核准，由人事暨行政室将核准之入台证

作废。 

入台证作废后，重新提出申请的费用及作业费应由当事人负担，重新申请，预

计需五到十个工作天，变更后的入台日期，另行通知。 

 

第 十三 条 陆生抵台后，需于一周内将盖有戳章的入台证复印件、护照复印件及保证书（如

附件三）填妥后，交至人事暨行政室存查。 

 

第 十四 条 陆生抵台后，必须加入学校指定的社群联络群组，不得将学校相关业务人员排

除在朋友圈之外，以便于随时和学校保持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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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条 陆生抵台后，不得从事与来台目的不符的活动（例如：政治活动、打工、买卖

商品牟利等），须遵守政府的法律以及校规。若有违反相关规定，将开立违规劝

导单（如附件四）劝导，并将视违规情节轻重与次数，签奉核定后，通报移民

署，并遣返大陆，返程交通费用由其自行负担。 

 

第十五条之一 陆生在校学习期间，因课程需要，需到校外从事实习、见习等活动时，各主

修最迟应于活动开始之前两周，完成校内行政签核程序，再由人事暨行政室向

移民署办理行程变更作业，申办情形由人事暨行政室通知各主修。 

 

第十五条之二 陆生在校学习期间，因课外活动之需，需于课余时间到校外从事活动时，学

务暨福音事工处最迟应于活动开始之前两周，完成校内行政签核程序，再由人

事暨行政室向移民署办理行程变更作业，申办情形由人事暨行政室通知学务暨

福音事工处。 

 

第十五条之三 陆生在校学习期间，若未能遵守学习与作息规定，致无法得知其活动内容及

确切位置，相关部门应主动通知人事暨行政室，由人事暨行政室依第十五条规

定办理。 

 

第 十六 条 陆生于学年期间，若需要返回大陆，应于离境前至少五个工作天，向学务暨福

音事工处请假，经校长同意后，填写「离境暨逐次加签申请表」（如附件五），

转知人事暨行政室办理离境申报及再入境的申请作业。 

 

第 十七 条 学期结束时，若欲分批返回大陆，其作业程序如下： 

一、以该学期结业式的翌日为离境基准日。 

二、陆生欲在基准日之后分批离境，必须基于宗教研习的原因提出申请。 

三、请学务暨福音事工处协助，最迟于基准日前一个月提供人事暨行政室该学

期结束后，陆生分批离境的日期和名单，最多以三批为宜。 

四、陆生提出申请后，学校根据其入出境的配合情形及在校生活表现予以准驳。 

五、由人事暨行政室负责向移民署申请报备与沟通协调，必要时，陆生须配合

调整行程。 

六、人事暨行政室获知移民署核可后，会交由学务暨福音事工处转知陆生。 

七、在基准日之后离境的陆生，有义务随时将行踪告知学校，其要点另订之。 

八、一旦向移民署完成报备，除非有紧急因素，否则不得再提变更。 

学期结束时，陆生若非因重大或紧急因素，而是基于个人行程安排等其他因素，

自行选择离境日期，应酌收作业费新台币五千元整。 

 

第 十八 条 本办法经行政会议通过，陈请校长核定后公布实施，修正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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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国大陆学生继续修读基督书院宗教研习课程旧生名册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续 

读 

班 

级 

学制 

电邮信箱 
预定返

台日期 

相关办公室审查 
备 

 

 

注 

一

年 

二

年 

四

年 

AAO SAMO FO HRAO 

成
绩
表
现 

生
活
表
现 

费
用
缴
清 

遵
从
法
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附注： 

1. 请教务处填报姓名、续读班级及学制 

2. 请学务暨福音事工处填写各人之电邮信箱及预定返台日期 

3. 请各处室就权责审查各位学生之相关资料，合格者打「Ｖ」，不合格者打「Ｘ」 

教务处 
学务暨 

福音事工处 
会计室 公共事务室 人事暨行政室 核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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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国大陆学生入学就读基督书院宗教研习课程新生名册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就读 

主修 

学制 

电邮信箱 
抵台 

日期 

费用

缴清 
备   注 一

年 

二

年 

四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附注： 

1. 请教务处填报姓名、就读主修及学制 

2. 请学务暨福音事工处填写抵台日期 

3. 请公共事务室填写各人之电邮信箱 

4. 「费用缴清」栏供会计室注记用 

教务处 
学务暨 

福音事工处 
会计室 公共事务室 人事暨行政室 核  示 

      



 7 107.3 版 

（附件三） 

中国大陆学生在基督书院就读宗教研习课程保证书 
 

 

本人      就读基督书院宗教研习课程，学校依据「大陆地区人民进入

台湾地区许可办法」，为本人办理入台许可，本人愿意切实遵守以下相关事项： 

 

一、 入境后，一周内缴交有盖戳记的入台许可证复印件及护照复印件给学校

的业务主管。 

二、 来台期间，恪遵中华民国法令。 

三、 来台期间，确实遵守学校各项规定。 

四、 不得从事与来台许可目的不符之活动（如：打工、买卖牟利等）。 

五、 须加入学校指定的社群联络群组，不得将学校相关业务人员排除在朋友

圈之外，以便于随时和学校保持联络。离校在外时，明确告知在台行程。 

六、 若发生任何意外事故，会立即和学校的业务承办主管联络。 

七、 一旦经政府撤销入境许可，须强制出境时，愿限期离境，并自行负担回

程机票。 

八、 停留期间不得超过许可日期，并依限离台。 

九、 离境前一天会以电话或网络社群告知学校的业务承办主管。 

十、 配合学校规定，办理离境及再入境之相关事项。 

 

保证人 

 

保证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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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国大陆学生在基督书院就读宗教研习课程违规劝导单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晤谈日期  

晤谈时间  

晤谈地点  

晤谈主题  

晤谈经过 

 

综合结论 

 

备  注 

 

被
晤
谈
人 

 

晤
谈
人
员 

 

陪
同
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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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中国大陆学生在基督书院就读宗教研习课程办理离境／逐次加签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出境事

由 
 

□离境 

□逐次加签 

护照号码／身分

证号码 

 许可证号

码 
 

预计出境日期 
    年    月   

日 
预计入境日期     年   月   日 

收    

据    

黏    

贴    
处 

 

备  注 
 

申请人签名

Applicant 

学务暨福音事工处

SAMO 
人事暨行政

室 Director 

of HRAO 

副校长 

Vice 

President 

校长 President 
承办人

Staff 

学务长

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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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申请离境不再入境者，不用缴交证照费。 

(2)申请逐次加签者，请先到总务处出纳缴交证照费新台币 620 元整，将收据黏贴在申请表上后，提出申请。 

(3)最迟须于预计出境前五个工作天提出申请，奉校长核准后，将此表交至人事暨行政室凭办。 

 


